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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就5、6、7、8、9、10、13、14、15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
的投票结果进行了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单
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对本次会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系，公司将
认真研究中小投资者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互动邮箱：deli@deliglass.com
互动电话：0550-66788093、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4、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5、“公司”或“本公司”均指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24年4月12日、5月1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公
告》及《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工业园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销
售研发办公楼一楼会议室。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施卫东先生。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参加情况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8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4472.385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9240%。2、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共计4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26.45万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0675%。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4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26.45万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75%。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通过视频参会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议案1至议案12为非累积投

票议案，议案13至15为累计投票议案，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1 、审议《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4,566,95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156,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2、审议《监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4,566,95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156,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3、审议《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4,566,95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156,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4、审议《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4,566,95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156,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5、审议《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566,95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156,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7,6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80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3%；反对156,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19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股，占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6、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孙）公司2024年度融资额度暨公司为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566,95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156,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7,6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80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3%；反对156,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19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股，占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7、审议《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566,95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156,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7,6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80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3%；反对156,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19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股，占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8、审议《关于2024年度控股股东、公司董事为公司及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707,60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01%；反对156,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99%；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7,6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80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3%；反对156,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19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股，占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施卫东先生、俞乐先生、张达先生均已回避表决。9、审议《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707,60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01%；反对156,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99%；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7,6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80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3%；反对156,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19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股，占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施卫东先生、俞乐先生、张达先生均已回避表决。10、审议《关于2023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及资产报废、处置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566,95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156,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07,6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80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3%；反对156,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19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股，占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1、审议《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144,566,95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156,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12、审议《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44,566,95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156,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0
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表决通过。13、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1、选举施卫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144,459,357股,该议案表决通过。2、选举俞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144,459,357股,该议案表决通过。3、选举张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144,459,356股，该议案表决通过。4、选举黄小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144,459,356股，该议案表决通过。5、选举卫树云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144,459,356股，该议案表决通过。6、选举程英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144,459,356股，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1、选举施卫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7股。2、选举俞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7股。3、选举张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股。4、选举黄小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股。5、选举卫树云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股。6、选举程英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股。
以上人员任期自2024年5月17日股东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14、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1、选举高利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44,459,353股，该议案表决通过。2、选举王文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44,459,353股，该议案表决通过。3、选举刘永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44,459,353股，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1、选举高利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3股。2、选举王文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3股。3、选举刘永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3股。
以上人员任期自2024年5月17日股东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15、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1、选举吴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144,459,355股，该议案表决通过。2、选举龚明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144,459,352股，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1、选举吴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5股。2、选举龚明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2股。
以上人员任期自2024年5月17日股东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
五、独立董事分别向股东大会作2023年度述职报告。（详见2024年4月12日巨潮资讯网

公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国红女士、彭思佳女士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0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5月13日以微信方式向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4年5月17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公司部分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施卫东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审议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施卫东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四个

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以下董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1.《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文兵先生、高利芳女士、卫树云女士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独

立董事王文兵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同意选举高利芳女士、刘永伟先生、施卫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独

立董事高利芳女士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永伟先生、王文兵先生、程英岭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其中独立董事刘永伟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同意选举施卫东先生、俞乐先生、程英岭先生、张达先生、黄小峰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

员，其中董事长施卫东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1.同意聘请俞乐先生担任公司总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同意聘请张达先生、程英岭先生、胡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 同意聘请吴健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 同意聘请童海燕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人员聘期为三年，自2024年5月17日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董事、监事的简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备查文件1、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附件简历：
胡军先生 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金融学学士学位。2017年 4月

至2018年1月任凤阳县招商局副局长、淮滨新区招商局局长。2018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2023年4月任蚌埠德力光能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胡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吴健先生 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师。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
会计专业。曾任公司审计部科员、财务部部长助理、财务管理中心资产管理组组长、财务管
理中心常务副主任、审计部部长及财务总监。2023年4月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吴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童海燕女士 1985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拥有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证），中共党员，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源总监、证券事务
代表。2011年 2月至今被聘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3年 1月被聘为公司人力资源总监，2023年4月被聘为公司董事会秘书。2011年7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每两年参加一次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

截至目前，童海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童海燕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工业园
邮政编码：233121
办公电话：0550-6678809
传真号码：0550-6678868
电子信箱：thy@deliglass.com

证券代码：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2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5月 17日召开了 2023年

度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
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三年，以上人员
任期自2024年5月17日股东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于今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1、董事长：施卫东先生2、董事会成员：非独立董事施卫东先生、俞乐先生、张达先生、程英岭先生、黄小峰先生、
卫树云女士；独立董事王文兵先生、高利芳女士、刘永伟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
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3、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审计委员会：王文兵先生、高利芳女士、卫树云女士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

独立董事王文兵先生为召集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高利芳女士、刘永伟先生、施卫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

独立董事高利芳女士为召集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永伟先生、王文兵先生、程英岭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刘永伟先生为召集人（主任委员）；
战略委员会：施卫东先生、俞乐先生、程英岭先生、张达先生、黄小峰先生为战略委员会

委员，其中董事长施卫东先生为召集人（主任委员）。
以上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审计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占多数并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
成员均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并且主任委员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1、监事会主席：施永丽女士2、监事会成员：非职工代表监事吴强先生、龚明辉先生；职工代表监事施永丽女士。
第五届监事会成员中职工代表监事人数不低于监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1、总裁：俞乐先生2、副总裁：张达先生、程英岭先生、胡军先生3、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童海燕女士4、财务总监：吴健先生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上述
董事、监事的简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

的公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童海燕女士拥有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A证），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岗位要求相适应的
职业操守，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工业园
邮政编码：233121
办公电话：0550-6678809
传真号码：0550-6678868
电子信箱：thy@deliglass.com
公司已完成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工作。公司对
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和第四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在履
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四、公司部分董事及监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1、部分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洪洲先生因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满六年，换届后不

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亦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洪洲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2、部分监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肖体喜先生在本次监事会换届后离任，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体喜先生通过新余德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18万股，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五、备查文件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附件简历：
胡军先生 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金融学学士学位。2017年 4月

至2018年1月任凤阳县招商局副局长、淮滨新区招商局局长。2018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2023年4月任蚌埠德力光能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胡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吴健先生 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师。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
会计专业。曾任公司审计部科员、财务部部长助理、财务管理中心资产管理组组长、财务管
理中心常务副主任、审计部部长及财务总监。2023年4月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吴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童海燕女士 1985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拥有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证），中共党员，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源总监、证券事务
代表。2011年 2月至今被聘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3年 1月被聘为公司人力资源总监，2023年4月被聘为公司董事会秘书。2011年7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每两年参加一次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

截至目前，童海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童海燕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工业园
邮政编码：233121
办公电话：0550-6678809
传真号码：0550-6678868
电子信箱：thy@deliglass.com

证券代码：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1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5月13日以微信方式通知，并于2024年5月17日在公司5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
开。会议由第五届监事会全体监事推选的施永丽女士主持，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会议的监事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会上选举施永丽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主
席。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908 证券简称：德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8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

5月1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虢晓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名，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193,409,87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8297％。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共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8,6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22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193,311,37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8069％。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8,500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0.0228％。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0《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6,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3,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560％；反对3,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4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9.00《关于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00《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3,314,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07％；反对 95,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454％；反对 95,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1.00《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抵押贷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3,314,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07％；反对 95,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454％；反对 95,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2.00《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6,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4％；反对3,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560％；反对3,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4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3.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4.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冉瞳、陈子宏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汉坤（证）字[2024]第33874-1-O-1号

致：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4
年5月17日14:00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二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北京市汉
坤（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广东德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
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
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并参与
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
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
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
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
公告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
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
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第三十次会议作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

大会，并于2024年4月20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股东大会通知》。该《股东
大会通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
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于 2024年 5月 17日（星期五）14:00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 15号二楼公司
会议室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虢晓彬先生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5人，共计持

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3,409,8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8297%，其中：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
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 3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93,311,372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4.8069%。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计 2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98,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2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3人，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数98,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29%。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
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

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

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

行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
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1．《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2．《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3．《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4．《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5．《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6．《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7．《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8．《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3,406,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8560%；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4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9．《关于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10．《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3,314,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7%；反对9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2454%；反对9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7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11．《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抵押贷款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3,314,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7%；反对9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2454%；反对9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7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12．《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3,406,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8560%；反对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4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1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3,409,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9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亦璞

经办律师：张冉瞳
陈子宏

2024年5月17日


